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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

持股情况的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
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6年 4月 9日召开第五届

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暨以集中竞价交

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》，并于 2026 年 4 月 1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

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了《春秋航空关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暨以集中竞价

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》（公告编号：2026-015）。

根据《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

号——回购股份》等法律、法规的相关规定，现将公司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

前一个交易日（即 2026年 4月 10日）登记在册的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

股东的名称、持股数量和持股比例情况公告如下：

一、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

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（股） 占总股本比例(%）

1 上海春秋国际旅行社（集团）有限公司 504,000,000 51.52

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9,843,323 2.03

3 上海春秋包机旅行社有限公司 18,785,200 1.92

4 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17,063,514 1.74

5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5,656,218 1.60

6 上海春翔投资有限公司 12,913,745 1.32



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（股） 占总股本比例(%）

7 上海春翼投资有限公司 10,732,138 1.10

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－广发价值领

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
6,997,027 0.72

9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－华商润丰灵活配

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
6,537,600 0.67

1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－富国中证旅游主

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
5,085,500 0.52

二、公司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

公司股份全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，因此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与前十名股东

一致。

特此公告。

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6年 4月 14日


